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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信息公开原则的诞生与演进

毕洪海

　　内容提要：瑞典的信息公开原则诞生于“自由年代”，针对的是“自由年代”的秘密议

会政治。该原则在２５０年前的诞生一方面要归因于竞争性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则归因

于启蒙运动时代的出版与言论自由的思想。瑞典立法的支持者还转介了中国的经验，不

过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误读。瑞典的信息公开原则自始就与出版自由结合在一起，二者共

同构成了瑞典社会“公共领域”的基础规范框架。信息公开原则的巩固和演进也与“公共

领域”的发展和壮大息息相关，这种关联性也有助于理解瑞典信息公开立法采取最大化

模式的原因，即不仅强调信息公开对于权力的监督作用，还强调信息公开是有效民主的重

要保障。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在瑞典的信息公开制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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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内外学术界的通说，世界上最早的信息公开法１７６６年１２月 ２日诞生于瑞典，

迄今恰有２５０年的历史。１２月２日这一天，也被瑞典定为国家的“信息公开日”。信息公

开原则对瑞典的政治清廉、民主制度与公共福祉贡献良多，已经成为瑞典的自豪与政治名

片，堪称政治文化版图的“北欧模式”。如果查阅近十年透明国际的各国廉洁感指数、《经

济学人》的民主指数和联合国的民众幸福指数，就会发现以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冰岛

为代表的北欧国家都稳居世界前列。北欧的信息公开和透明文化对欧盟层面的公开政策

也产生了重要影响。１９９７年《阿姆斯特丹条约》第２２５条写入“信息公开”的规定，就与瑞

典、芬兰加入欧盟时的要求不无关系；丹麦则在 １９９８年欧盟《奥胡斯公约》的通过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该公约规定了环境领域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此后瑞典在２００１年首次担

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时，推动通过了《关于公众获取欧盟议会、理事会和委员会文件

的规则》（１０４９／２００１），将前述获取欧盟文件的规定予以具体化。２００９年，以瑞典、芬兰、

挪威等为主的欧洲１２国签署了欧洲理事会的《公文获取公约》，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

针对信息公开的国际公约，确立了信息公开原则的最低标准，如果批准的国家数量达到十

·４９·



个就可以生效。

尽管以瑞典为代表的这种公开文化非常显著，国内法学界对于瑞典信息公开原则与

制度的研究文献比较有限，既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规范文本的描述，背景部分的讨论则相

当简略。同时，相关的研究也落后于瑞典制度的发展。〔１〕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回答

下述两个问题更新相关的知识：第一，北欧在整个世界的政治和思想版图中向来并非中心

位置，何以１８世纪中期在瑞典就产生了信息公开的原则？其观念源自何处，后来又是如

何发展的？第二，１７６６年法律的标准名称是《出版自由法》，信息公开原则是该法的一个

组成部分。信息公开与出版自由结合在一起，这种模式在瑞典延续至今。那么，何以有这

种安排？本文认为这两个问题具有内在的联系。信息公开原则在瑞典采取最大化的公开

模式，与出版自由以及意见自由联系在一起，旨在确立“公共领域”的前提性条件，充分保

障“公共辩论”。通过考察瑞典信息公开原则的来龙去脉，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信息公开

在现代民主社会的功能。

一　信息公开原则的规范基础

正如前述，瑞典１７６６年法律现在的常用名称是《出版自由法》，不过更准确的称谓应

该是《出版自由条例》（Ｔｒｙｃｋｆｒｉｈｅｔｓｆｒｏｒｄｎｉｎｇｅｎ），因为该法通过时的正式名称是《著作与出

版自由条例》（ＫｏｎｇｌｉｇｅＭａｊｅｓｔｔｓＮｄｉｇｅＦｒｏｒｄｎｉｎｇ，ＡｎｇｅｎｄｅＳｋｒｉｆｏｃｈＴｒｙｃｋｆｒｉｈｅｔｅｎ）。〔２〕

信息公开原则在瑞典法律中的准确称谓是“公开获取原则”（Ｏｆｆｅｎｔｌｉｇｈｅｔ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ｎ），该原

则是１７６６年条例的重要内容。所以，严谨的说法是 １７６６年瑞典的《出版自由条例》首次

确立了信息公开原则；该条例是由当时的议会（Ｄｉｅｔ）通过的，但并未采取诸如现代议会

“法律”（Ａｃｔ）的名称，而是由国王以敕令的形式发布，因为根据当时的《政体法》，国王在

形式上拥有全部的权力。尽管如此，１７６６年条例仍然具有基本法的地位，因此下文将统

一称作《出版自由法》。该法虽然在其后随着政治力量的对比而有废兴，但其确立的信息

公开原则为１８１０、１８１２和１９４９年的立法所继承。１９４９年《出版自由法》刻意保留传统的

名称，即是为了将其脉络回溯至１７６６年的法律。

１７６６年法律的内容除了前言外，共１５条。针对此前存在的书报审查制度，该法在前

言中明确废除大部分出版物（宗教作品除外）的事先审查，取消国家审查官的职位，建立

事后责任追究制度，肯定作者匿名发表的权利，确立“出版者”负首要责任的原则。与出

版自由相比，１７６６年法律规定的信息公开原则更具有原创性。该法规定的信息公开归纳

起来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按照机关确定公开的公文范围以及保密的情形。公开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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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代表性的是冯军：《瑞典新闻出版自由与信息公开制度论要》，《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０３年冬季号，第 ４９２－５０５
页；该文的内容同时收录于周汉华主编：《外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比较》，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 １３－
４２页。
ＨｉｓＭａｊｅｓｔｙ’ｓＧｒａｃｉｏｕｓ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１７６６），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ＰｅｔｅｒＨｏｇｇ，ｉｎ
ＪｕｈａＭｕｓｔｏｎｎｅｎ（ｅ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Ｆｉｒｓｔ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ＡｎｄｅｒｓＣｈｙｄｅｎｉｕｓ’ＬｅｇａｃｙＴｏｄａｙ，ＡｎｄｅｒｓＣｈｙ
ｄｅｎｉｕｓ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ｐｐ．９－１７．



围包括条约、判决、决定、报告、投票的结果等，适用于以国王为代表的行政、司法机关和议

会。臣民则相应地拥有出版的权利、信息交换的权利（第 ５－９条）。第二个是为了“出

版”，法律规定任何人可以自由获取档案（第 １０－１２条）。所以，信息公开原则最初的目

的与出版联系在一起，即不仅要满足知情的需要，而且具有保障流通与传播的取向。〔１〕

１７６６年的信息公开原则具有基本法地位（第１４条），虽然此后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

但其内容作为基本法延续至今。要理解信息公开原则在瑞典当代法律体系中的规范基

础，首先需要说明瑞典法律体系的结构。瑞典区分具有宪法地位的基本法和不具有宪法

地位的一般法。除了内容方面的差别，基本法与一般法的主要区别在于修改程序：基本法

需要连续两届议会通过，中间还必须进行大选。在大选时，选民可以驳回所提出的修正；

倘若没有驳回，仍需要新当选的议会批准。相形之下，一般法经由议会简单多数的决议就

可以进行修改。〔１〕

就宪法而言，瑞典至今尚无统一的宪法典，而是由四部基本法组成，即《政体法》（Ｒｅ

ｇｅｒｉｎｇｓｆｏｒｍｅｎ，１９７４年）、《王位继承法》（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ｒｄｎｉｎｇｅｎ，１８１０年）、《出版自由法》

（１９４９年）和《表达自由基本法》（Ｙｔｔｒａｎｄｅｆｒｉｈｅｔｓ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１９９２年）。〔１〕 除了规定王室传

承的《王位继承法》，其他三部基本法的内容都非常详尽。如果将文本的内容叠加汇总，

瑞典宪法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长的。《政体法》规定瑞典政府的组织结构、基本权利和自

由、基本政策等，是四部基本法中最重要的，其历史传统可追溯到 １７世纪中前期。《出版

自由法》和《表达自由基本法》规定的内容同属广义言论自由，区别在于后者主要针对广

播、电视、电影、网络等“新媒体”，而前者则针对传统出版。采取这种分别而没有编纂为

一体，主要是为了保持１７６６年《出版自由法》的传统。

瑞典信息公开原则和制度的规范依据，可以分为基本法和一般法两个层面。信息公

开在《政体法》和《出版自由法》当中都有规定。首先是《政体法》赋予了信息公开基本权

利与自由的地位。该法第２章基本权利与自由第 １节“意见自由”第 １条规定：所有人针

对公共机构都有权要求信息公开，“获取信息并以其他方式知悉他人的言论”。《政体法》

的信息公开实际上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针对公共机构获取“公文”的权利，就此公共机

构承担积极的作为义务。这也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狭义信息公开。另外一个则是交流和

传播信息的自由，就此公共机构承担不得干预的消极义务。如果只有前者而无后者，信息

公开对现代民主社会“公共辩论”的价值就打了折扣。

其次，《出版自由法》第 ２章“公文的公开”共 １８条内容，确立了信息公开的基本框

架。该法所确立的框架，从公开目的到公开内容、范围、不服申诉等皆有具体规范。第 ２

章第１条所规定的信息公开目的，同样将信息公开与意见自由联系在一起：“为了鼓励自

由交换观点并获取全面信息，每个瑞典公民都有权自由获取公文。”该法规定了 ７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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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ｉｙａＲｉｅｋｋｉｎｅｎａｎｄＭａｒｋｋｕＳｕｋｓｉ，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ａｓＡ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ｂｏＡｋａｄｅｍ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４，ｐｐ．６，１７．
《政体法》第八章第五节第十四、十六条。

《政体法》第一章第三条。



限制信息公开的理由，〔２〕一般法只能在这些限制范围内加以具体规定（第 ２条）；而且即

使属于限制范围，议会或政府也可以准许公布相关文件。限制公开必须而且只能援引前

述理由（第１６条）。该法在其后的内容中详细规定了信息公开原则适用于“公共机构”持

有、取得和拟就的“公文”（第３、６－７条）以及通信、通知、备忘录、提纲等特殊文件的情形

（第４条、８－１０条），不属于“公文”的情形（第 １１条）。至于信息公开的方式，既可以要

求当场查看，也可以要求提供复本（第 １２－１３条）。申请者可以“匿名”，除非有特殊情

况，任何公共机构都不得盘问请求查看公文者的“身份”或申请信息公开的目的（第 １４

条）。该法还就不服申诉和起诉做出了规定（第１５条）。

再次，根据《出版自由法》的授权，一般法对获取信息的权利与保密的规定加以限制

与规范。《出版自由法》就限制公开的具体情形授权一般法和一般法所援引的特殊法

（第２条）加以规定。一般法层面的规范依据即 ２００９年的《公开获取信息与保密法》

（Ｏｆｆｅｎｔｌｉｇｈｅｔｓｏｃｈｓｅｋｒｅｔｅｓｓｌａｇ，２００９：４００），除此之外，《档案法》（Ａｒｋｉｖｌａｇ，１９９０：７８２）也有

部分内容与公文管理有关。同时，《公开获取信息与保密法》还援引了其他具有相关规定

的特别法。前述两部基本法的内容，更多的是关于信息公开的积极规定；而《公开获取信

息与保密法》则更多的是关于信息公开的限制性规定，其前身是 １９８０年的《保密法》。

２００９年《公开获取信息与保密法》的主要目的是要将所有关于保密的操作规范汇编为一

部法律，即由议会法律规定所有应该予以保密的情形，而政府不得规定什么文件应该保

密。正因如此，该法规模庞大，共７编、４４章、４２３条，长近百页，可谓信息公开与保密的详

细操作手册。〔１〕 同时，该法修改频繁，截止到 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 ３１日，６年间共进行了 ２６次

修正，涉及 １００多个条文。正如其名，该法前 ６章规定的是关于信息公开的内容（第 ２

编），其余的则都与保密有关。具体来说，除了第 １编是总则性的内容，即该法的对象、范

围与定义外，第２编规定的是机构处理公文的内容，包括促进查找公文的措施、公文的登

记与秘密的标注以及披露公文与信息、申诉等。第 ３－７编则是关于保密的内容，第 ３编

是保密的一般规定；第４编以下是基于公共利益、私人信息或财政情况的保密；特殊机构

的保密规定，包括议会、政府、议会监察专员、司法大臣、安全与廉洁保护委员会、调查委员

会以及法院等；其他法律规定的限制传播与公布信息的保密义务等。这些规定将《出版

自由法》第２章第２条限制公开的理由根据各种具体的情形予以了细化。

最后，除了前述一般法和特殊法外，根据《出版自由法》和《公开获取信息和保密法》

的授权，政府还可以制定条例就具体的适用加以规定。瑞典政府于 ２００９年发布了《公开

获取信息与保密条例》（Ｏｆｆｅｎｔｌｉｇｈｅｔｓｏｃｈｓｅｋｒｅｔｅｓｓｆｒｏｒｄｎｉｎｇ，２００９：６４１），其后则根据情势

加以修改。该条例共１２条，就事关国家安全文件的审查机关、免于公文登记的情形、保密

期限、隐私保护的例外、私人信息与财政情况以及特殊机关活动中的信息加以规定编目，

就适用信息公开原则的国有公司、营利机构、基金会或私人公司的名称和相关活动编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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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信息公开的理由共有７种：（１）国家安全；（２）中央财政、货币或外汇政策；（３）公共机构的检查或监控；（４）
预防或检控犯罪；（５）公共机构的经济利益；（６）保护个人与经济环境；（７）动植物保护。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ｃｒｅｃｙＡｃ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ｅｃｒｅｃｙ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ｅｔｃ．，Ｒｅｇｅｒｉｎｇｓｋａｎｓｌｉｅｔ，２００９，ｐｐ．１６－１７．



详细的附录，所以篇幅也长达４０页。该条例在每一条规定的前面，专门指出了来自《出版

自由法》和《公开获取信息和保密法》的授权依据，而不是简单地笼统说明。

这些事无巨细的规定不应遮蔽信息公开原则的总体定位。正如前面所述，瑞典信息

公开原则的特点在于将其归入意见自由的范畴，与出版和言论自由联系在一起。所以在

内容方面，除了知情本身，瑞典的法律非常重视信息交流和传播，而出版本身是信息交流

的一种传统方式。信息公开原则规定在有关出版自由的法律中，本身就表明二者是宪法

上的连体婴儿。出版具有提供信息与促进辩论的功能，而提供信息与促进辩论需要以真

实准确的信息为基础。所以，瑞典 １７６６年法律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文件的公布与出版。

１９４９年瑞典《出版自由法》经过重大修订后重新发布，信息公开在新的法律中被归入到

“意见自由”范畴，意味着该原则的“现代化”。不过，这一规定的路径与此前并无本质区

别，因为在近代早期，出版是“公共意见”的主要媒介，可以归入到广义“意见自由”的范

畴。今天在宪法上没有明确规定信息公开或知情权的国家，例如美国，也会“策略性地”

从言论或表达自由推导该权利。当然，从权利细分的角度，要求信息公开的权利在学理上

并非意见自由的必然结论；否则也就没有独立规定的必要。不过，正是从这种关联出发，

才能真正理解瑞典信息公开原则的起源及其发展。

二　１７６６年信息公开原则的政治背景与思想渊源

信息公开原则１７６６年在瑞典得以确立，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具有偶然性；而在大

历史的发展趋势上，则与１７－１８世纪欧美国家“公共领域”的兴起是一致的。该原则的

确立首先与瑞典当时特定的政治和历史环境有关，是政治分歧与斗争高潮时期的产物。

在此条件下，出版自由和信息公开对于“公开辩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次，该原则

的通过，具有渊源于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瑞典“公共意见”的发展需要破除制度上对思

想领域的禁锢，出版自由和信息公开的确立，推动了瑞典“公共领域”的形成与发展。再

者，鲜为人知的是，《出版自由法》的两位主要推动者还受到了来自当时中国经验的启发，

这种比较法的经验虽然助推了法律的通过，但中国当时的真实情况却是与“公共领域”的

框架凿枘不合，不能不察。

（一）“自由年代”竞争性政治的发展

瑞典通过《出版自由法》时，正处于两次君主专制之间的“自由时代”（１７１９－１７７２，

Ｆｒｉｈｅｔｓｔｉｄｅｎ），〔２〕是当时世界上继英国之后的第二个议会制国家。瑞典的议会制传统可

以追溯到１５世纪的等级会议，由贵族、僧侣、市民和农民四个等级组成。正是因为农民阶

层的参与，可以说瑞典的等级会议具有一种全民性质。各个等级在议会中作为团体投票，

每个等级一票。四者当然并不是处于平等的地位，贵族拥有垄断文职和军队高官的特权。

在丹麦与俄国环伺的情况下，瑞典连年争战，战争的结局左右着国内政体的形式。

１６８０年瑞典建立了君主专制，而 １７１８年，国王卡尔十二在北方战争中身亡，其后继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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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比较弱势。１７１９年、１７２０年等级会议连续通过了新的《政体法》，趁机改变了权力的

分配格局，权力的重心被转移给了等级会议。１７２０年的《政体法》虽然规定全部权力属于

国王，但国王只有征得资政院同意或得到其建议才能进行统治，国王的特权只不过是在重

要事情上拥有两票。资政院需要根据议会的指令行事，即便没有国王的签字，加盖国玺同

样有效。结果国王变成了名义上的国家首脑，瑞典进入了所谓的“自由时代”。

出版自由与“自由年代”的政治权力斗争密切相关，议会政治本质上是一种竞争性的

政治。为了暴露对手的错误与违法行为，就需要将文件发表。１７６６年《出版自由法》首先

针对的是瑞典的书报审查制度。瑞典的书报审查官职位是在君主专制时期设立的，但在

“自由时代”仍被保留了下来，被当权者用来压制不同意见，阻碍公共辩论与新思想的传

播。在“自由年代”，瑞典竞争性政治的发展在议会中形成了“平帽派”（Ｈａｔｔａｒｎａ／Ｈａｔｓ）和

“尖帽派”（Ｍｓｓｏｒｎａ／Ｃａｐｓ）两大政治派别。两派在外交政策、经济政策和等级特权方面存

在对立。前者代表的主要是官员和市民阶层的利益，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在经济政策上

奉行重商主义，在对外政策方面主张与法国结盟。后者代表的主要是农民和边远地区的

利益，主张重农主义和经济自由并废除少数城镇所享有的外贸仓储权（Ｓｔａｐｅｌｒｅｃｈｔ）。〔３〕

１７６５－１７６６等级会议前二十年左右是“平帽派”当权，但由于冒进的外交政策，“平帽派”

使瑞典卷入了两场大战，战争给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平帽派”的政策遭到了“尖帽

派”的强烈批评，政治的分歧使得政治辩论非常激烈，整个社会思想激荡。书报审查制度

虽然在形式上尚且保留，但在实践中已经废弛。同时，在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情况

下，即使以前的当权者也认识到出版自由在政治辩论中的价值。因此，１７６５－１７６６年“尖

帽派”在取得政治优势后，除了经济政策方面的改革，废除书报审查制度、确立出版自由

就成为当务之急；而且相较于信息公开原则，更像是水到渠成。

至于信息公开原则，在当时直接针对的是密室政治，旨在解决“公共辩论”的信息来

源问题。政治的秘密特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政治被认为是“秘密的”。在君主专制

时代，只有国王及其身边少数人才可与闻，因此政治被限制在一个核心的圈子。这种做法

在“自由时代”得到了延续。等级会议设有一个“秘密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１６２７年，负责处理敏感的外交问题。刚开始时四个等级都参与其中，但后来农民就很

少参与了。到了自由时代，秘密委员会由５０名贵族、２５名僧侣和 ２５名市民代表组成，代

表当时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则被排斥在外。秘密委员会几乎行使着等级会议所

有的权力，相当于一个小议会。在“尖帽派”的眼中，这种秘密政治与自由竞争的市场形

成了鲜明的对立，其中充斥着腐败、违法和滥权。其次，大量“公文”是不公开的，更遑论

出版。“公文”是一种现代的译法，在 １５世纪时，国家文件被认为属于王室财产，因此具

有私人性质，是否公开与发布取决于国王的意愿。〔４〕 １７２０年的等级会议也规定议会的议

定书保密。为了改变这种秘密政治的情形，１７６０－１７６２年的等级会议就已经讨论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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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当时支持“平帽派”的安德斯·舍恩伯格（ＡｎｄｅｒｓＳｃｈｎｂｅｒｇ）在等级会议上提出了

一份备忘录，支持自由获取审判文件以及各级公共机构所有拥有的文件，包括议会的文件

在内。不过，贵族的领导层最终从议程上取消了这一议题。在１７６５－１７６６年的等级会议

上，舍恩伯格也受邀就该问题提交一份备忘录，不过他并没有参与准备相关的法律。其他

人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反对秘密委员会。〔５〕 １７６５年１２月９日出版自由委员会的报告，

首次将出版自由、废除书报审查制度和公开获取文件结合在一起。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

在１７６６年３月２１日的大会上获得通过。

根据等级会议的规定，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得到四个等级中三个的同意。１７７６年

《出版自由法》的最终投票结果是僧侣、市民和农民三个等级同意，而贵族反对。〔６〕 在就

《出版自由法》进行讨论时，贵族提出了不同意见，这里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方面，

《出版自由法》的支持者曾希望将以前所有记录都予以公开，通过披露特权阶层的违法乱

纪达到羞辱与惩罚他们的目的，但遭到了贵族的激烈反对。最后达成的妥协是，《出版自

由法》规定的信息公开只适用于以后形成的文件，而不溯及既往。另一方面，贵族担心，

如果公开议会的议事录，很多人在发言时就不会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７〕 正如下文所

述，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公开而导致的谨慎与顾虑，在瑞典今天的信息公开实践中造成

了“空档案”的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导致“公开辩论”走向形式化。

１７６６年《出版自由法》的通过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是议会政治的结果，既有斗争，

亦有妥协。该法的通过并未发生流血事件，也未导致激烈的政治动荡。因为当时的等级

会议具有全民集会的性质，能够得到僧侣、市民和农民三个等级的赞成，可以说《出版自

由法》得到了当时瑞典社会多数政治力量的支持。同时，《出版自由法》通过的时机恰好

是专制力量遭到削弱的“自由年代”，而议会政治使得秘密政治的传统无法再维系，因而

信息公开原则的确立具有一定的偶然性。〔８〕 正如下文第三部分所见，一旦专制力量回

归，《出版自由法》也会遭到禁止，“公共领域”即随之萎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出版

自由还是信息公开，都是面向普通公众的权利。

（二）启蒙时代的思想渊源

１７６６年《出版自由法》的通过是现实政治的结果，而非从某一抽象原则出发加以演

绎，但其基本理念与通行于欧洲知识界的观念并无二致。当时欧洲的启蒙运动方兴未艾，

瑞典１７６６年法律的主要支持者，对于启蒙运动的思想并不陌生。与瑞典当时的政治条件

结合，这种略显激进的理念被转化为了政策的现实。不过，并不是所有熟知启蒙思想的人

都会追求改变社会，人们也可能只是为了追求知识上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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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７－１８世纪，关于出版自由最雄辩的辩护词是约翰·密尔顿（ＪｏｈｎＭｉｌｔｏｎ）１６４４年

的《论出版自由》（ＴｈｅＡｒｅｏｐａｇｉｔｉｃａ）。密尔顿在开篇中就说，位居议会的议员可以向当政

者直接进言，而身居草野者只能诉诸纸笔，点明了出版自由对于普通公众的价值。密尔顿

认为出版自由更有利于追求真理：如果怀疑真理的力量而实行许可和查禁，那就是伤害了

真理。“谁又看见过真理在放胆地交手时吃过败仗呢？她的驳斥就是最好的和最可靠的

压制。”〔９〕瑞典出版自由的主要支持者，例如彼得·福斯科尔（ＰｅｔｅｒＦｏｒｓｓｋｌ）、安德斯．诺

登克兰茨（ＡｎｄｅｒｓＮｏｒｄｅｎｃｒａｎｔｚ）和安德斯·楚登涅斯（ＡｎｄｅｒｓＣｈｙｄｅｎｉｕｓ）同样是理性与自

由精神的支持者，主张通过“公开辩论”追求真理，而且只有通过出版自由和信息公开，普

通公众才能够真正参与政治生活。〔１０〕

彼得·福斯科尔曾经游历欧洲大陆。１７５９年，他的政论文《论平民的自由》（Ｔａｎｋａｒ

ｏｍｂｏｒｇｅｒｌｉｇａｆｒｉｈｅｔｅｎ）最后一段写道：“在任何自由社会中，致力于公共福祉都是一项重要

的权利。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所有人知道社会的状况，能够自由表达他们的看法，

否则就配不上自由的名字。”〔１１〕同时代的安德斯·诺登克兰茨虽然所受教育不多，不过曾

在英国居住，身为市民等级的代表，他对“平帽派”的政策很不满意。诺登克兰茨认为出

版自由就像眼睛的“瞳孔”那样重要。同样在 １７５９年，他向该年度等级会议的代表们散

发了长达７００页的备忘录，核心主张就是行政的“秘密”应该公开。诺登克兰茨编制了公

开目录：公职人员的工作及权力分配，尤其是裁判机构、国家的财政、腐败（包括与外国力

量的勾结）、特权以及授予的荣誉等等。〔１２〕

１７６６年《出版自由法》的主要推手安德斯·楚登涅斯是一位牧师。他信奉普芬道夫

的自然法思想，鼓吹社会进步的观念，主张贸易自由和市场经济，改善劳动者的工作条件

并促进农业，在后期也曾帮助国王推进宗教自由。〔１３〕 楚登涅斯来自瑞典边远的东波斯尼

亚湾（Ｏｓｔｒｏｂｏｔｈｎｉａ）地区（今天是芬兰的一部分），贴近自然的生活环境、“自由农”的经济

状况并且远离诸如斯德哥尔摩这样的大城市，使得楚登涅斯更能接受自由的天性。他主

张经济自由，推动为东波斯尼亚湾地区取得了直接对外贸易权，使来自该地区的出口货物

无需再经过其他城市的仓储中转。楚登涅斯在经济思想上也颇有创见，他于 １７６５年出版

了《国家收益论》（ＤｅｎＮａｔｉｏｎｎａｌｅＷｉｎｓｔｅｎ），提出了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看不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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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相似的主张，因此被誉为“北欧的亚当·斯密”。〔１４〕 如果仅就出版时间而言，楚登涅

斯的《国家收益论》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还要早 １１年，只是因为以瑞典语写作而使

其主要思想不为更广泛的世界所知。

楚登涅斯另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推动《出版自由法》的通过。１７６５－１７６６年的等级

会议成立了出版自由委员会，楚登涅斯作为僧侣阶层的代表参加了该委员会，在政治派别

上属于“尖帽派”。他起草了该委员会的报告，而且后来以非正式秘书的身份指挥其行

动。１７６５年，楚登涅斯在出版自由委员会的备忘录中写到：没有出版自由，“等级会议就

不能拥有制定良法的必要知识，不能对那些执行法律的职位进行监督，那些遵守法律的人

也不能了解法律的要求、公职人员的权力界限及其义务。”〔１５〕政治开放与公开讨论是现代

社会发展的关键，在１７６６年的议会辩论中，就不乏主张以英国式的立法公开为榜样者。

针对密室政治，楚登涅斯也曾设想过引入“强制指令”（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Ｍａｎｄａｔｅ）的制度。在当

时，等级会议的代表由各个地区选派，却不对选区而只是对本等级负责，选区无从知晓代

表在等级会议的作为，更无从置喙。“强制指令”要求等级会议的代表根据选区的指示行

事。不过，等级会议在１７４６－１７４７年间就这种制度进行了讨论，因为担心陷入英国那样

的辉格党和托利党式的议会政治，最后明确禁止“强制指令”。〔１６〕 既然如此，那么就只有

通过“自由辩论”的方法，方能让等级会议听到“公共意见”；信息公开则是进行“自由辩

论”的前提条件。这种设想对于“公共领域”的形成，显然是一个极大的推进。

《出版自由法》于１７６６年１２月２日通过，此前楚登涅斯因为与“尖帽派”在货币政策

等方面的分歧，当年夏天就已经被逐出了等级会议，但该法的主要内容在当时都已经定

型，等级会议并没有因人废事。

（三）东方“理想国”的榜样

在推进出版自由时，诺登克兰茨和楚登涅斯还以当时中国的著作和言论自由为榜样，

因而使得《出版自由法》的知识灵感更加多元化。这两位瑞典人关于中国的知识是二手

的，主要来源是法国耶稣会教士杜赫德（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ＤｕＨａｌｄｅ）编写的《中华帝国全

志》。〔１７〕 这里的问题在于，杜赫德本人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他的著作以耶稣会传教士来自

中国的通信为基础，而诺登克兰茨和楚登涅斯在转介的过程中，又附会了自己的政治

目的。

１７６１年，诺登克兰茨在讨论著作与出版自由的政论中称：在自由社会，著作与出版自

由是确保理性与正直并防止腐败的最有效方式。他援引了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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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关于中国《京报》（亦称“邸报”）的条目，作为中国信息公开的例证。〔１８〕 他认为《京报》

是民众获取信息的一种有效途径，同时《京报》通过登载惩罚违法乱纪的政府官员，也可

以实现对其监督与控制。诺登克兰茨对于“平帽派”政治家的腐败深感失望，因此热烈欢

迎在瑞典也有《京报》这样的刊物，公开揭露“平帽派”政治家的失德、罪行与违法。他希

望看到他们被公开羞辱与惩罚，就像中国官员在《京报》上那样。诺登克兰茨在向瑞典等

级会议代表散发的７００页备忘录中，再次以《京报》作为例证。这一备忘录在等级会议散

发了约１０００册，使得《京报》这一例证为代表们熟知。不过，在《京报》的介绍上，诺登克

兰茨只是引用了部分的内容以满足自己关于出版自由的理想。他在征引杜赫德著作的条

目时，有意识地忽略了该条目的最后几行字，即《京报》只是逐字逐句摘抄来自皇帝的批

示。〔１９〕 因此《京报》不过是皇帝希望向民众传递的信息，起到的是政府公告和传声筒的作

用，而没有任何自己的思考，与“公共领域”的规范结构无关。诺登克兰茨当然不想在瑞

典也建立如中国那样的皇权专制，他的征引不过是用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杜赫德原

书最后的文字显然不符合其需要。

如果以《京报》作为例证，实际上在瑞典当时的等级会议中，也存在发布决定的相应

出版物。例如，尽管“自由年代”王室与等级会议、等级会议内部的斗争非常激烈，但《斯

德哥尔摩周刊》（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ｓＰｏｓｔｉｄｎｉｎｇａｒ）和《国内时报》（ＩｎｒｉｋｅｓＴｉｄｎｉｎｇａｒ）等只限于通告

宫廷事件及官方任命，政治辩论仍要诉诸秘密的手抄文本。自 １７５６年开始，等级会议通

过《议会时报》（ＲｉｋｓｄａｇｓＴｉｄｎｉｎｇａｒ）发布会议信息，〔２０〕这增加了公开性，但内容主要是议

会做出的决定，没有政治分析、辩论或批评。这些杂志所起到的作用毋宁是强化议会的权

力与影响，这与清朝《京报》的功能极为接近。诺登克兰茨主张的出版与信息公开，是以

开放的公共辩论、检验不同的观念以揭示真理为基础的。这当然就包括发表自己政治观

点的权利，以及任何公民公开辩论任何事情的权利。他所主张的信息公开是允许获取文

件而不改变其形式与内容，而非在公共机构主导下的信息公布与控制。

楚登涅斯无论在经济政策还是出版自由方面，都同样以中国为例。他以城乡之间没

有特权作为贸易壁垒来说明中国富有的原因，谴责瑞典的贫穷和货币贬值在于缺乏自由

贸易。〔２１〕 楚登涅斯在准备《出版自由法》期间，于１７６６年４月出版了政论《中国著作自由

报告：翻译自丹麦文本》。〔２２〕 该报告题献给当时的王储，也就是后来的国王古斯塔夫三世

（讽刺的是正是后者于１７７２年发动政变，废除了《出版自由法》）。这一政论报告译自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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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文本，〔２３〕而丹麦文本则汇编自杜赫德《中华帝国志》第二卷。丹麦文本的作者弗里德里

希．吕特根从杜赫德的书中摘录了唐朝的御史台以及历史上若干皇帝纳谏、勤政爱民的段

落之后，就自由发挥，认为中国古代的历史记录表明，皇帝的命运取决于他是否遵守法律

和宪制，尤其是与著作自由有关的法律。〔２４〕 吕特根本人对于丹麦的书报审查制度非常不

满，他编辑这些片段的目的是要在丹麦促进著作自由（丹麦于 １７７０年颁布了《出版自由

法》），而完全无视中国历史上大量存在的相反例证。

楚登涅斯的翻译，除了少量加强语气等用词的改变，基本上是“直译”，因而保留了丹

麦文本的原貌。这也在瑞典强化了一种中国存在较高程度著作自由的意象。在译本的前

言中，楚登涅斯认为，中国政治稳定、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的根源即在于著作自由。与大

部分欧洲人的看法相反，他认为，中国的这些成就与习惯、气候或土壤肥沃并无关系，而只

是巧合。中国的成就缘于统治者为政以宽，其中之一就是著作自由。这些措施如果施之

于其他国家，也会有同样的效果。即便中国皇帝拥有绝对权力，仍然会遵守著作自由的法

律，听取人民的声音，而不认为这会侵犯自己的权威。〔２５〕 然而，无论御史台的巡视还是皇

帝的纳谏，都是旨在收集民间疾苦的信息，改变官僚体制固有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臣下固

然可以向皇帝表达不同的意见，促使其救偏补弊，但这与基于信息公开的“公共意见”存

在本质上的差别，不具有独立于体制的特质。

总得来说，在普通欧洲人的眼中，中国当时是一个东方的“理想国”。虽然当时英国

的出版自由可以作为瑞典的榜样，可英国并未通过法律，中国的出版自由似乎更加源远流

长。然而，１７６６年时值清朝乾隆三十一年，离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还有二十七年。如果知

道清朝屡兴文字狱以及经济上的闭关锁国，此时中国的情形恐怕要让瑞典人大失所望。

不过，在当时的信息条件下，东方的中国过于遥远，很难求证具体的描述是否准确。况且，

当这一例证被附加了政治目的与策略性考量时，只要能够改进自身的制度或年轻的王储

能够宽容辩论与批评，细节的准确与否反而是次要的了。

（四）“公共领域”的形成

出版自由与信息公开原则为瑞典的“公共领域”提供了规范性的框架，市民社会在

１７６０－１７７０年代在瑞典的形成与维系即有赖于此。１７６６年《出版自由法》颁布后，短时

间内瑞典的报纸数量激增，公共讨论也空前活跃，出版了大量的宣传册与书刊，标志着瑞

典的“公共领域”开始形成。〔２６〕 当时社会上出现了激进的思潮，形成了反贵族的舆论，引

入了民主理念，并且帮助重塑平民的集体身份。其实早在自由时代开始的时候，贵族阶层

就已经不再是自由的守护者，面对新的政治文化，贵族阶层一时还无法适应。因此政治生

活不乏混乱，甚至连楚登涅斯都开始向往更强有力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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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社会的这种发展与１７－１８世纪欧美各国在走向民主的过程中，逐步确立“公共
领域”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公共领域”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２７〕首先，“公共领域”

信奉理性的最高地位，而非言论者的权威或身份，具有包容性因而也是平等的，普通公众

可以更多地参与公共生活。其次，“公共领域”具有一定的“对抗性”。在公共领域，一切

都要接受公开的批评，不仅包括艺术、音乐和文学，还包括宗教信仰、政府的行为以及精英

的特权，因而批评不可避免地会触及传统上免于审查的个人与机构。再次，公开是“公共

领域”的基本原则。“公共领域”反对各种各样的秘密，传统政治是一个秘密的世界，只有

统治者及其核心圈子才是参与者。“公共领域”则假定个人可以就公共事务进行理性的

审议，而且“公共意见”的集体判断可让政府更理性。“公共意见”要成为理性的，就必须

是“知情的”，而要成为“知情的”，就需要政府更大的透明度。当然，知情只是第一步，信

息的交换也是必要的，所以“公共领域”就公共事务的辩论还应该是开放的，相对不受审

查限制。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就可以理解，瑞典的信息公开原则在功能上与出版自由一

致，而且在进入现代之后，信息公开原则被归入到“意见自由”的范畴，也意味着其仍然属

于“公共领域”的规范框架。前述瑞典人关于中国经验的误解，关键之处也就在于当时中

国的经验并不见容于这种规范框架。

三　信息公开原则的重新确立与巩固

正如前述，“公共领域”具有对抗性，因此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对于其规范框架

的巩固具有重要影响。在１８世纪后半期，瑞典社会的自由和进步力量尚显脆弱，而“自由
年代”所形成的政治混乱也不断遭到诟病。《出版自由法》通过之后六年，在君主专制恢

复后就被废除了，这一严重挫败正是力量对比关系的结果。这一时期信息公开与出版自

由的命运是相同的。此后只有当这种政治力量的关系再次发生变化时，信息公开原则才

重新在宪法层面得到巩固。政治力量对比关系不仅决定着信息公开和出版自由的存废，

也决定着这两个原则的呼吸空间有多大，当国内或国际局势出现特殊情况时，其空间必然

会遭到压缩。这条线索贯穿在从诞生之初到现代制度发展的早期，在此过程中，信息公开

与出版自由逐步变成了难以撼动的基本理念。

（一）１７７２年至１８０９年：规范的降级
瑞典等级会议由于派系纷争导致了僵局，议会制难以为继，１７７２年，国王古斯塔夫三

世趁机发动不流血的政变，重新建立了君主专制，这标志着“自由年代”的结束。１７７２年
政变后，立法权由国王与议会共享；议会仍然享有征税权，但不再有支出权，而外交政策的

决定权也被大大削弱。古斯塔夫三世废除了自 １６８０年以来所有的基本法，包括 １７６６年
的《出版自由法》。

当然，为了表明自己的开明，古斯塔夫三世于 １７７４年颁布了一部新的《出版自由条
例》，并将其致送法国的伏尔泰，希望得到后者的赞誉。〔２８〕 古斯塔夫三世非常谨慎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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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事先审查制度。然而相较于 １７６６年的法律，该条例并不具有基本法的地位，政府可
以通过自身的决定干涉相关自由。由于紧张的外交关系，出版自由受到了许多限制，该法

强化了审查制度，规定国王不受任何批评；同时规定了出版者／印刷者更大的责任，目的是
为了抑制公开的讨论。此后还陆续增加了新的限制，比如，１７８０年规定，出版者对出版物
的内容负法律上的责任，这就使出版者成为事实上的审查者。１７８５年规定，发布日刊、周
刊和月刊的权利需要得到国王的许可；同年又赋予了国王撤销出版许可的权力。在法国

大革命爆发之后，国王则禁止讨论发生在法国的事件。古斯塔夫三世死后，１７９２年通过
了另外一部《出版自由条例》，再次确认了出版自由。然而在这一时期，前述法律并没有

明确提到获取公文的权利，通常是默示生效，推定获取公文是出版自由必不可少的组成部

分，只是范围并不确定，而且受制于政府自身的决定。

在严酷的政治条件和法律限制下，瑞典的“公共讨论”日趋萎缩，政治文化停滞。

１７７０－１７７９年代斯德哥尔摩和各省的报纸数量新增８２家，而到了１８００－１８０９年代，则只
有２３家。〔２９〕 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信息公开和出版自由是“公共领域”规范性框架的主要
支柱。

（二）１８０９年及其以后：宪法地位的重新确立与现代化
１８０９年瑞典因与俄国的战争失败，失去了芬兰，贵族与部分军队发动政变，迫使时任

国王退位。政变后的等级会议通过了新的《政体法》，再次调整了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权力

分配。１８０９年的《政体法》确立了国王（行政）与议会之间权力分工的原则，二者共享立
法权，但议会就预算、收入与支出拥有独自的决定权。新宪法削弱了 １７７２年以来国王的
权力，但相较于“自由年代”，国王的角色更为积极。新政体介乎绝对专制与议会主权之

间，也恰当地体现了当时的政治力量对比。在 １９７４年新的《政体法》通过前，瑞典的民主
政治发生了巨变，经历了从等级会议向现代议会的转变、从两院制变为一院制、设立首相、

实行普选权等一系列变化。民主政治的发展最终确立了议会主权的原则，国王变成了名

义上的国家元首。政治的发展超越了宪法的文本，直到 １９７４年的《政体法》才确认了这
些发展。〔３０〕

伴随这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改变，出版自由和信息公开的命运也随之发生变化，

“公共领域”的规范框架随着自由和民主的力量逐步巩固。１８０９年的《政体法》规定关于
出版自由的条例具有宪法性质（第 ８５条）；每个公民都有不受事先控制发布文本的权利
（第８６条）。这一权利包括所有文件和议事录，只有资政院和国王处理内阁事项的议事
录、中央银行和大法官处理事项的命令和议事录例外。这意味着，在１８０９年以后，出版自
由和获取公文的权利变成了宪法的组成部分，在 １７６６年首次确立的信息公开原则，经历
了１７７２年规范上的降级与模糊化，自此重新获得了宪法地位。〔３１〕

１８０９年后的信息公开仍然与出版自由联系在一起。在 １９世纪，瑞典代表自由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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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出版自由成为针对国王和政府的主要战斗领域之一。所以在宪

法地位巩固的同时，具体制度也逐步完善。１８１０年瑞典国王公布了具有基本法性质的

《出版自由条例》，随后被 １８１２年的新条例所取代。相较于前者，后者更加严厉，赋予了

国王更多干预出版自由的手段，以对抗激进的反对者。在 １９４９年被新的《出版自由法》

取代之前，该条例进行了不下二十余次的修订。１８１５年，瑞典规定出版自由案件引入陪

审团，这也是到目前为止瑞典唯一存在陪审团审判的案件类型。〔３２〕

１９世纪瑞典自由力量与行政权冲突最明显的例证是《瑞典晚报》更名事件。当时的

瑞典国王卡尔十四以保守著称，依靠贵族的力量进行统治。仅在 １８３８年，他就撤销了自

由报纸《瑞典晚报》（Ａｆｔｏｎｂｌａｄｅｔ）的出版许可达 １０次之多。出版商每次则在晚报后面增

加不同的数字来应对，这样在形式上是一份不同的报纸。该报纸在获得完全准许前，更名

达２６次。有鉴于此，到 １８４４年，政府撤销出版许可的权力被废除了，这是 １８１２年《出版

自由条例》在一百多年中唯一的重大制度变化。〔３３〕

１９４９年重新制定的《出版自由法》，则根据战争期间的出版审查情况做出了有针对性

的规定。二战期间，在纳粹德国的压力下，瑞典媒体也被要求保持中立，批评纳粹的刊物

与报道一度被查禁，许多反纳粹的出版物（也包括少量亲纳粹的出版物）被禁止通过铁路

运输，因而实际上无法流通。〔３４〕

１９４９年前，瑞典的信息公开原则与“出版”这一特定的目的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直

到现在信息公开的主要利用者也是新闻媒体。相形之下，普通公众对于个人利益以外领

域的关切不是很高。１９４９年的《出版自由法》将信息公开的目的明确为“促进自由交换意

见和获取全面信息”。１９７４年的《政体法》也将传播信息的自由归入“表达自由”，将获取

信息的自由归入“信息自由”，由此信息公开已经不再限于出版的目的。在现代社会，信

息的交流也不限于传统的出版方式，因此瑞典在 １９９２年开始实施《表达自由基本法》，以

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然，这种媒介的转变，并没有改变信息公开作为“公共领域”规

范框架的地位；而且信息公开对于出版来说仍然十分重要。需要说明的是，出版自由在

１９４９年之后很多的发展，诸如公共意见如何获得平衡的表达，与其他的表达自由形式如

何衔接，对于“公共领域”虽然也很重要，但考虑到出版自由的规范地位已然稳固，且这些

内容与信息公开和信息交流的联系较弱，在这里就不再全面讨论了。

四　信息公开制度的演进与最大化公开模式

信息公开原则随着 １８０９年的《政体法》而得到了重新确立与巩固，此后信息公开的

具体制度随着政经与技术的发展而演进。信息公开具体制度的发展，使其作为“公共领

域”的规范框架得到了巩固，同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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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公开制度的演进

信息公开制度的演进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讨论。第一是立法技术的层面。信息公开

的范围在１９３７年前都是列举在《政体法》以及 １８１０年和 １８１２年的《出版自由条例》中。
然而，《出版自由条例》作为基本法很难进行修改，所以议会和政府只能通过一般法和条

例规定保密的事项以及具体的操作规则。１９３７年，自 １８０９年以来就存在的各种保密规
则，被统一编纂为《公文获取权限制法》，通常称作“保密法”。〔３５〕 此后还有两次主要的编

纂，即１９８０年的《保密法》和２００９年的《公开获取信息与保密法》。因为相关的规则越来
越多，所以后面编纂的法律也就变得越来越庞大，１９８０年的《保密法》有１６１条，２００９年的
《公开获取信息和保密法》则有４２３条。这种汇编的做法虽然意味着法律的修改频繁，但
是优点在于体系化的程度更高。

第二是保密、公开的范围和具体制度随着社会发展以及国际局势而变化。瑞典的法

律采取的是以公开为原则，以保密为例外的模式。根据 １８１２年的《出版自由条例》，涉及
外交政策、军事和特定的经济问题需要保密。这些例外的理由是，公开这些政府决策的敏

感领域，将会危及国家利益。在１９世纪，由于瑞典与俄国关系紧张，因此外交和军事秘密
得到了强有力的保护。同时，随着经济和社会立法的增加，自１８９７年开始，在议会的特别
立法中，诸如国防秘密、刑法登记、病人文件、退税、避孕和性行为方面的信息等，都被列为

秘密。〔３６〕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瑞典都保持中立，但国防信息受到的限制更加严格。

到１９８０年的《保密法》，则规定“公文”应该公开，个人数据应该保密。
与保密相对应的公开范围也有重要发展。这里的主要时间节点是１９３７年，信息公开

原则从这一年开始适用于地方机构的文件，这一修改的背景是随着福利国家的形成，地方

政府开始成长。１９３７年的修改还引入了“公文”的概念，此后在法律的历次制定与修改过
程中，如何界定“公文”，其实也就是“信息”，哪些属于需要公开的“公文”一直是十分重

要的问题。例如，１９４９年制定新的《出版自由法》时，即使写给公职人员的有关公共事务
的私人信件，也被认为属于信息公开的范围。而“公文”的形成时刻以及议事录、日记、备

忘录和草稿等过程性信息是否属于“公文”也是一个讨论比较多的问题。瑞典现行的一

般规则是，只要文件发送，“公文”就属于已经“拟就”；或文件虽然在机构内部使用，当其

所在的案卷或事项最终决定时，文件也就成为“公文”；而只要文件为决定提供了事实基

础，就可以说是“公文”，因此采取了比较严格的实质标准。

第三是公开获取的制度保障不断完善。首先，通过议会监察专员和行政法院保障信

息公开原则的实效。〔３７〕 议会监察专员是在 １８１０年根据《政体法》设置的，职责范围包括
监督出版自由的实施。早期的信息公开案件并不能诉诸法院，如果政府机构拒绝公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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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议会监察专员调查后提出检控，因此议会监察专员对于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发挥了重

要作用。当前，议会监察专员关于信息公开的报告，不具有约束力，但属于“善治”的重要

参考。１９０９年瑞典成立了行政法院，对于公共机构拒绝公开信息的决定可以诉诸行政法
院；但是到目前为止涉及到内阁拒绝公开的决定，则只能申诉而不能向法院起诉。

其次，增加信息公开系统效率与便捷的规定。例如，就答复时间，法律的规定是“立

即”答复，而在具体的公开办法中则规定了更加清晰严格的公开时间。就公开的费用而

言，如果当场查看相关文件，免收费用，提供复本则需要按照页数支付费用，一定页数内免

费。再如申请方式，申请者可以匿名提出请求，政府机构不得盘问申请者的身份与目的，

除非目的与是否决定提供信息有关。然而，瑞典到目前为止尚未引入电子获取信息的途

径，主要是担心电子获取会导致私人数据的扩散。〔３８〕

再次，增加公共机构主动公开信息并且维护便利的公文登记的规定。１９８６年的《行
政程序法》（Ｆｒｖａｌｔｎｉｎｇｓｌａｇ，１９８６：２２３）规定公共机构负有主动提供信息的义务，即让一般
公众知悉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第 ４条）。２００９年的《信息公开与保密法》规定政府
机构具有制作并维护公文登记的义务，〔３９〕登记的内容包括时间、检索号、收发人和主题，

而且这种登记本身也是有权要求获取的公文（第 ５章第 ２条），任何人都可以要求查看
“每天”的政府公文登记。

除了这些方面的发展，瑞典当前信息公开的重点在于信息的再利用〔４０〕、更加透明的

治理过程、政府机构之间横向的信息共享，同时还将公众关注的特定领域的信息公开作为

工作的重点，诸如对内和对外的援助公开就是瑞典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开放政府行动方案》的重
要内容。〔４１〕

（二）最大化的公开模式

尽管信息公开具体制度的发展存在多个线索，但其主要内容仍然是围绕着信息公开

最大化的模式展开。瑞典的信息公开与出版自由、意见自由结合在一起，可以被归为最大

化的公开模式。这种最大化的模式不仅强调通过信息公开实现透明度，从而控制权力的

行使，而且超越了权力控制的目的，试图使民众更全面地认识社会，“知情地”参与民主政

治。就此而言，瑞典、芬兰的模式与丹麦、挪威、冰岛不同，可以说是东斯堪的纳维亚模式；

后三个国家更多地强调信息公开对于控制权力行使的功能，可以称作“最小公开模

式”。〔４２〕 这种最大化的公开模式，不仅奉行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而且公开与

否最终以民众的“公开讨论”是否更优为断。同时，信息公开本身的内容不仅包括获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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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还包括信息传播的权利，也即“信息自由”。

首先，就适用对象而言，瑞典的信息公开不仅适用于政府，也适用于法院和立法机关。

虽然“公共机构”的定义并不包括具有政治性质的议会，但在信息公开方面后者适用“公

共机构”的要求。除此之外，地方或县议会在法律上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有限公司、合伙、

营利组织和基金也被视作公共机构，通常这要求控股达到 ５０％以上（在丹麦则要求控股

为７５％以上）；而国有公司、营利组织、基金或私人机构，只要名单和相应经营活动被列入
《公开获取信息与保密条例》的附录，就得适用信息公开的要求。〔４３〕

其次，秘密规则的界定需要与民众知情的收益衡量。这里有三种情况可以作为典型。

第一，保密与否并非由保密的利益决定，而是需要权衡保密和公开讨论的收益。总的来

说，如果要拒绝获取公文的请求，公共机构必须满足两个条件：（１）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

（２）法律的规定可归入《出版自由法》界定的七种限制理由。不过，限制公开的例外需根
据个案加以裁断。公共机构在文件上加盖“机密”印章，并不具有决定性，只是提醒作决

定的官员文件包含敏感信息。〔４４〕 瑞典在加入欧盟后，即便来自欧盟的保密指令，也需要

根据国内法进行是否公开的权衡。第二，限定保密的前提条件。除了少数属于“绝对秘

密”的情形，大部分的秘密都附有前提条件，即“损害的风险”。当然，在保密期限到期前，

造成损害的风险已经消失，从而使得保密没有必要是完全可能的。损害的风险有两种表

达形式：（１）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证明不会造成损害，那么文件就应该保密（ＡｄｖｅｒｓｅＨａｒｍ
Ｔｅｓｔ）；（２）如果能够证明公开会造成损害（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ＨａｒｍＴｅｓｔ），那么文件就应该保密。两

者的差别在于，前者推定的出发点是保密，后者推定的出发点是公开。瑞典在加入欧盟

后，即将有关国际关系事项的保密规定，从前者改为了后者，从而更有助于公开。〔４５〕 第

三，在秘密转移方面，接收秘密的机关并不必然有保密的责任。当接收到转来的秘密时，

接收机关要重新权衡保密与公众知悉公共机关运作的利益，而非必然保密。除非保密的

要求直接适用于接收机关或有其他特殊规定，否则在接收机关那里，所转来的信息就是公

开的。如果一个机关可以直接取得另一个机关的秘密，那么也适用同样的规则。

再次，保障公职人员表达与传播信息的自由，保障匿名传递信息的权利。这一规定针

对的不是公众获取信息，而是公职人员披露所在机构并不希望公开的信息，从而追求最大

的公开。为了保证这种自由的行使，《出版自由法》规定了消息来源或作者匿名的权利，

通过采取出版者／编辑负责的制度保护“告密者”。公职人员可以揭发政府不法与失当的

措施，而政府不可以追查告密者的身份，除非后者违反保密义务和危害国家安全。这样规

定，是因为保密条款的存在经常无法为公职人员留下足够的空间以提供公共辩论的基础，

并且参与公共辩论。当然，这并不是说公职人员有义务向大众媒体提供信息，而只是说如

果他们认为公开获取公共机构运作的利益比保密所保护的利益更加重要的话，他们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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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这样做。例如“维基解密”之所以选择瑞典作为主要基地，这种对“告密者”的严格保护

就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问题

这种最大化的公开模式也不是没有问题。正如在 １７６６年讨论《出版自由法》时，贵

族担心信息公开会导致代表不愿意说出真实的想法，因而影响其畅所欲言，瑞典的信息公

开现在也面临着“空档案”的问题。按照《出版自由法》的规定，政府公文在登记、归档前

有一个“清理程序”。在实践中，很多在讨论过程与最终结果有关的意见与方案、备忘录、

记录和草案等，通过该过程都被销毁殆尽。结果最终的档案十分干净，导致公众和研究者

都无法了解决策的实际过程。同时，包括瑞典中央部门在内的政府机关规模都不大，在实

践中形成了口头与电话交流的做法，以避免留下书面的记录；即便是有公开的讨论，也会

变成过场。〔４６〕 这说明权力的实际运作过程更加捉摸不定，就此信息公开原则并不能够提

供有效的保障。如果信息公开过度，造成了太多的负面激励，以至于损害了公共机构行事

的能力，公开反而成了最大的伪装，不得不说这是最大化信息公开模式一个不大不小的

“悖论”。〔４７〕

当然，除了前述问题外，瑞典法律上也有不少可议的规定。例如２０１３年修改法律，增

加了涉及欧盟事项的保密性，遭到了大众媒体的强烈批评。在具体的制度上，对于内阁部

门以及政府办公室不予公开的决定，只能内部申诉，而不能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固守议

会至上的观念。在信息公开诉讼中，作为被请求信息的主体，当事人没有就公开问题进行

辩驳的资格（无反信息公开诉讼）。再如，瑞典尚未提供电子获取信息的途径等等。

五　结语：走向多元的信息公开

瑞典信息公开原则自１７６６年诞生２００年后，世界上第二部具有代表性的《信息公开

法》才于 １９６６年在美国诞生。到 １９９０年代，世界上共有 １４个国家颁布了信息自由方面

的立法。早期颁布信息公开立法的国家，都是相对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如芬兰、丹麦、挪

威、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信息公开立法往往是因特定的事件，即腐败或丑闻等而得到促进

或者在实践中得到强化。例如美国的信息自由法随着水门事件以及伊朗门的丑闻得到了

强化，加拿大信息公开法被提上立法议程也是因为爆出政府监控的问题。１９９０年以后，

随着第三波民主化的进程，越来越多以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的国家颁布了信

息自由的立法。即便在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事件”后，这一世界性的趋势也没有停止。促使越

来越多的国家颁布信息公开立法的因素很多，例如国际的压力、宪法权利的要求、信息革

命的影响，当然也有特定事件推动，例如反腐败和环境信息的公开等。到 ２０１４年，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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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专门信息自由立法的国家已经达到了 ９５个。２０１５年的联合国峰会将公开获取信息

作为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知的权利”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作

为一项基本权利和自由写入了宪法和国际性的条约和文件。

在这新的一波浪潮中，信息公开的功能大大拓展了。就消极的层面而言，人们寄望信

息公开可以起到限制公共权力包括反腐败的作用。但无论信息公开还是透明政府，本身

并不能起到反腐败的作用，除非腐败的官员受到制裁，违法的行为受到追究。信息的开放

可以起到反向激励作用或预防性效果，然而也不应有过高的期待。就积极的层面而言，信

息是一种治理的资源，信息公开可以“赋权”（ｅｍｐｏｗｅｒ）私主体。公共机构现在积极地利

用传递和制作信息的方式，影响私主体或民主决策者。当然，这会带来新的问题。但无论

消极还是积极的层面，都是看重信息公开的工具主义价值。在此过程中，在诸如透明、问

责、善治等更华丽的修辞之下，信息公开更加基础性的民主价值被有意或无意地淹没了。

正如瑞典的经验所见，信息公开是“有效民主”的重要条件，就此信息公开本身就是

理想和目标。虽然信息公开是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基础性规范框架，但仅有信息公开

是不够的，“公共领域”还需要信息的交流和传播，就具有公共意义的事项进行“公开辩

论”，从而形成“公共意见”。欧美国家“公共领域”的形成通常都是在解决“意见自由”的

时候，附带性地解决了信息来源的问题，剩余问题则由后来的信息公开立法解决。瑞典则

在“自由年代”秘密政治的特殊条件下，在 １７６６年的《出版自由法》中同时解决了信息的

获取与交流的问题，这就是瑞典最大化公开模式的历史因缘吧。而这一经验，除了深化对

于信息公开一般性的认知外，对于完善我国的信息公开制度、促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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